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我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的通知

川自然资发〔2020〕66 号

各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厅各有关处（室、局）和直属单

位：

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是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之后，自然资源部部署开展的又

一项综合性国情国力调查工作，对进一步摸清我省矿产资源家底和重要矿产资源

潜力，掌握我省矿产资源供应能力和开发利用潜力，对矿产资源国情国力作出准

确判断，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做好资源保障，为国家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

提供有力支撑，意义重大。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储量动态

更新机制做好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36 号）要

求，为做好我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全面清理我省查明矿产地资源情况，开展重点矿种调查，摸清当前我省各类

矿产资源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分布等，对不同矿种和类型矿产资源潜力状况

作出评价，查明矿产资源与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空间关系，全面掌握我省矿产资源

供应能力和开发利用潜力。

二、工作任务

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印发的《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技术要求（非油气）》，全

面调查我省查明矿产资源现状，准确掌握矿产资源家底，开展专题和综合研究，

进一步健全矿产资源储量动态更新机制，提升矿产资源储量基础数据信息化管理

和应用水平。

一要全面清理我省查明矿产地。按照矿产资源储量新分类标准，全面调查、

核实、补充和更新查明矿产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空间分布等基础数据。

二要开展重点矿种调查。结合我省实际，重点开展铁、铜、铬、铝、金、镍、

钴、锂、锆、钾盐、稀土等重要矿产资源调查工作。

三要开展专题和综合研究。开展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战略性新兴矿产资

源状况评价、重要功能区矿产资源状况调查、能源资源基地及国家规划矿区矿产



资源状况等调查工作以及矿产资源保障程度研究、矿产资源储量统计和动态更新

支撑研究等综合研究工作。

四要开展矿产资源调查成果数据库建设。编制成果报告，建立矿产资源调查

成果数据库，实现矿产资源储量动态更新、综合查询、统计分析等功能。

三、责任分工

（一）自然资源厅。总体负责全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决策

部署、统筹协调和推进落实。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负责优选项目承担单位并组

织实施，厅相关处室和相关事业单位积极配合，共同推进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

的完成。

省自然资源资料馆负责提供矿产资源国情调查相关地质资料，协助矿保处优选项

目承担单位及开展技术培训等相关事务性工作。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负责提

供相关储量报告评审意见书、储量数据分类标准转换后的储量数据及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现状调查数据等。省国土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提供我省矿产资源规划编制

相关成果，核实查明矿产地与各类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叠情况。

（二）各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结合 2020 年矿山储

量动态监管工作，统筹负责矿山企业开展矿山储量数据分类新老标准转换、储量

动态检测、矿山储量年报编制等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负责提供关闭矿山调查

所需资料，协调和解决项目承担单位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矿山企业。负责按技术要求完成本企业所属矿山调查工作。主要包括

矿山地质测量、编制新储量分类的矿体储量估算图并估算保有资源量。通过调查

工作形成矿山调查数据，对下达的存疑数据项进行调查举证。按技术要求编制成

果报告及附图、附表。提供调查工作所需的相关资料，配合调查队伍对调查成果

进行检查核实。

（四）项目承担单位。按照国情调查技术要求，开展矿产资源调查工作及矿

产资源潜力评价、专题调查评价和综合研究、成果报告和各类图件编制及调查成

果数据库建设，提交我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成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保障。各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项目

承担单位、矿山企业要高度重视国情调查工作，省厅成立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本次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决策部署；下设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调查工作推进实施，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

成立省级国情调查工作技术专家组，负责解决疑难问题，定期跟踪质量检查，确

保项目实施过程中质量监控。

（二）加强质量管控。各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项目

承担单位要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实施方案》、矿产资源国情

调查技术要求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分级负责、层层把关。一是优选调查技术队

伍。要根据工作业绩和社会信誉等条件，优选政治可靠、工作积极、业务能力强

且承担相关地质矿产规划编制、潜力评价等项目的调查技术队伍承担调查工作，

确保工作质量。二是加强调查质量审核。按照部要求，实行调查单位自查、省级

全面检查制度，确保成果质量。三是建立纠错机制。对检查核查发现的问题，依

据举证补正材料及时纠正。四是实行月报告制度。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项目承担单位在调查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反馈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

省厅将对涉及虚报、瞒报调查数据的，进行通报、约谈；情节严重的，将对矿山

企业或调查单位严肃追责。

（三）加强进度保障。各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结合

已部署安排的关于矿产资源储量新老分类标准数据转换和 2020 年矿山储量动态

监管工作，在 2021 年 5 月底前完成生产矿山调查相关工作，由市（州）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统一提交成果资料数据。省级调查和核查工作、专题和综合研究等工

作在 2021 年 9 月底前完成。成果汇总和综合研究、数据库建设等工作在 2021

年 11 月底前全面完成。

附件：1.四川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实施方案（另附）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2020 年 12 月 29 日



附件 1

四川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

省厅成立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孙建军 党组书记、厅长

副组长：谢安军 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王然勇 二级巡视员

成 员：瞿 亮 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处长

张 欣 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

单 鑫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

曹 恒 地质勘查管理处处长

杨斌华 矿业权管理处处长

贾志强 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处长

冷 静 财务与资金运用处处长

汪四文 省自然资源资料馆馆长

肖智林 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主任

胡绍勇 省国土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矿保处，负责我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日常

工作。


